佛陀教育基金會 華藏教學園區
傳授梵網菩薩戒(十重四十八輕戒)學員報名表
【日期：115年3月27日（星期五）至3月31日(週二)，共5天】填表日期：115年  月  日
	姓 　名
	   
	性 別
	□男 □女
	相片浮貼處
相片背面請註明姓名
出生年月日

	出生日期
	
	學 歷
	
	

	健康情形
	□良好      □普通      □殘疾        □慢性病：

□B型肝炎  □心理疾病  □需長期服藥  □特殊疾病：

	通訊地址
	(務必填寫)

	聯絡電話
(務必填寫)
	
	手 機
(務必填寫)
	
	Email
	


	緊急聯絡人

(務必填寫)
	
	聯絡電話
	(務必填寫)

	
	
	手    機
	(務必填寫)

	皈依法師：上    下    法師     (務必填寫)
	皈依法名

(務必填寫)
	

	 已受戒

戒別：
	· 未受菩薩戒。
□菩薩戒 □曾經受過    次菩薩戒。

	從何處得知此活動訊息
	□本會月刊 □本會網站 □本會公告 □網路論壇 □海報 □雜誌

□師長 □親友 □蓮友 □社團 □電視 □報紙  □其他:

	交通
方式
	報到日
(3月27日)
	□需搭乘專車，至本會講堂1樓門口集合，搭車前往園區。
□自行安排交通工具，至深坑「華藏教學園區」報到。

	
	圓滿日
(3月31日)
	□需搭乘專車，自園區搭專車，返回本會講堂1樓門口。

□自行安排交通工具，自園區返家。

	注意
事項
	1. 限在家居士，須先受過三皈五戒，方得參加;報名參加者需先自行研習，聽講: 上果下清律師或上天下因法師講授「梵網經菩薩戒

本彙解」之相關課程。

2.請繳交1吋照片乙張，相片背面請註明姓名、皈依法名、
出生年月日、以利辨別及製作受戒證書。

3.請自備縵衣、海青；參加受戒學員，需全程住宿園區。
4.傳戒期間，為維護戒場莊嚴，請勿雜語閒話。 

	承  諾: 本人願意在傳戒期間，不無故半途離去，並遵守戒場所有規定，

服從領眾法師及常住之指導，不破壞戒會秩序，不影響大眾道心。若有違者，願接受戒會規約處置，因果自負。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